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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拍是利用照相技术，把照片、

绘画、图表、文字资料等原件复制

成照片。翻拍不仅要保持原件的面

貌，还可以校正原件的某些缺点。

翻拍的目的和要求

翻拍是对平面材料进行拍照，

且原件尺寸一般都比较小，因此要

求准确将原件的特点、形态、质地、

表面结构等表现出来。翻拍要与原

件保持一致，需做到以下几点：

1. 原件的表面、感光材料的中

心位置与镜头的光轴保持垂直。

2. 原件、感光材料和镜头的中

心位置处于一条直线。

3. 因翻拍距离近、景深小，须

使用小光圈、慢速度来拍摄，保持

精准对焦。

4.原件的长宽比与底片的长宽

比相等，四周稍微留出一道边即可。

翻拍的工具

1.使用专用翻拍相机或普通相

机加装附件后进行翻拍。比如，双

镜头反光相机加用半身镜，但不宜

用来拍摄文件；单镜头反光相机换

用微距镜头或加用近摄镜、近摄

接圈后，能翻拍极小的原件。此外，

皮腔能伸缩的相机翻拍效果更佳。

2. 使用三脚架和快门线，以保

证拍摄时相机稳定。

3. 与原件不同颜色的衬底。

翻拍时的照明

1.自然光照明。最好使用均匀、

柔和的散射光或反射光照明，光

照方向为顺光。使用直射光，需

在原件上无投影。拍摄彩色画作

时，可把原件置于阳光直射下（顺

光）操作。

2. 人造光照明。灯光照射方向应

与镜头形成 45°角，两侧使用的灯光

强度应相同，并与原件距离相等，这

样才能保证画面照明均匀。原件上不

能有亮点和反光，应避免反射光进入

镜头。

翻拍的感光材料

1. 翻拍黑白文字、图表、照片、

绘画时选用黑白模式，胶片相机使用

黑白胶片；翻拍彩色图表、照片、绘

画时选用彩色模式。

2. 翻拍陈旧、发黄的原件时，应

调低感光度。

注意事项

1. 相机始终垂直于原件中心。

2. 注意保持原件表面平整。

3. 尽量使用最佳光圈（即中等偏

小的光圈）进行翻拍。

4. 若原件尺寸较大，建议使用中

焦焦段翻拍，畸变小；若原件尺寸较小，

建议使用微距拍摄，但需要后期对畸

变进行校正。

5. 禁止使用闪光灯。

6. 装裱在玻璃镜框内的原件要取

出拍摄，避免反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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